
附件 1 

 

虹口区嘉兴路街道 hk356B-01 地块（138
街坊）、hk311-01 地块（135 街坊） 

规划建设等要求 
（一）hk356B-01 地块（138 街坊） 

地块范围图 



一、规划及保护、保留要求 

受让人按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附加图则或风貌区保

护规划要求建设。 

地块地上建筑面积 25432平方米。地下空间可设置 3层，

具体结合审定方案予以确定。地下建设用地规划性质为住宅

附属空间、停车和相关配套功能。地下经营性建筑面积 56400

平方米，其中住宅附属空间、项目配套设施建筑面积不大于

18800平方米。 

（1）技术条件 

建筑限高：地块内部建筑限高按檐口高度控制，不超过

15 米；沿周家嘴路建筑檐口高度不超过 15 米，沿岳州路建

筑檐口高度不超过 9 米，局部需有提高的，应经过历史风貌

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专家委员会论证，具体以建设项目规

划管理阶段审定的方案为准。 

建筑面宽：按照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风

貌保护街坊规划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因历史风貌保护需要，

建筑面宽无法达到相关规定的，可以经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

史建筑保护专家委员会论证后，具体以建设项目规划管理阶

段审定的方案为准。 

退红线距离：具体以建设项目规划管理阶段审定的方案

为准。 

退基地边界距离：具体以建设项目规划管理阶段审定的

方案为准。 

建筑层高：岳州路沿街建筑（YZL-A 至 YZL-F）在保持层

数不变的前提下，可结合具体更新方案适当提高单层层高，



延续外立面风貌特征和特色元素，具体保护更新方式及建筑

面积以建设项目规划管理阶段审定的方案为准。 

（2）公共空间配置 

地块结合公共绿地统筹考虑设置 200平方米公共开放空

间，并预留轨道交通出入口。由于 19 号线仍处于工可研究阶

段，目前专项规划还未公示和批复，后续仍可能调整设计方

案，最终以政府主管部门批复为准。如根据批准的方案（19

号线预控站点）应在本地块内设置出入口的，鼓励该出入口

结合街坊一体化设计，该出入口地上建筑面积不计容，轨道

交通出入口由受让人代建，建成后无偿移交给地铁主管部门。 

（3）保护、保留建筑 

hk356B街坊和 hk311街坊的保护、保留建筑应统一规划、

整体考虑，hk356B街坊内历史建筑保护保留规模不小于 2.14

万平方米（含 hk311 街坊历史建筑保留保护规模 0.34 万平

方米）， hk356B 街坊内历史建筑保护更新规模不小于 2.54

万平方米。hk356B 街坊和 hk311街坊内历史建筑应结合实施

方案进行细化甄别，采取保护修缮、保留改造、更新改建等

保护更新方式，具体以建设项目规划管理阶段审定的方案为

准。 

（4）景观界面：加强对公平路、岳州路沿街界面的控制

引导，传承地区空间肌理特色。 

（5）地区风貌：地块为成片风貌保护街坊，规划范围内

均需进行肌理保护。街坊内部延续以主弄为核心的鱼骨状人

行交通体系。总弄宽度宜为 4-8米,支弄宽度宜为 3-4米,局



部可适当放宽，具体弄巷布局以建设项目规划管理阶段审定

的方案为准。 

（6）出入口设置 

机动车出入口建议设置在岳州路。机动车开口位置应按

照《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执行。若根据地块实

际情况难以达到《准则》的要求，则应在建设项目实施阶段

开展交通组织研究论证，按批准的建设方案实施。 

二、建设管控 

（1）按《虹口区海绵城市建设规划（2018～2035）》要

求，控制雨水年径流总量至少达到 70%，年径流污染至少达

到 50%，通过综合采用渗、滞、蓄、净、排等措施落实到位。 

（2）地块位于虹镇排水系统，为合流制排水系统，场地

内排水系统采取雨污分流，并与区市政和水务中心做好市政

排水接入方案对接。 

（3）按照上海市雨水排水规划，加强雨水调蓄利用，区

域内建设容量不小于 270 立方米的提标调蓄设施，做好排水

方案与雨水调蓄设施方案对接。 

（4）出让宗地中建筑应当达到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

标准，鼓励提高建设标准。 

（5）在设计、施工阶段应当应用 BIM 技术，鼓励在运营

阶段同步应用 BIM 技术。 

（6）根据沪府办规[2019]3 号及沪住建规范联[2019]7

号文件要求，建设单位应在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时间节点前，

根据有关规定投保建设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 



（7）按照《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

（DG/TJ08-7-2021）配置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停车位。住宅按

总泊位数 100%预留充电设施建设条件，按照《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范》（DG/TJ08-2093）要求实施。 

（8）土地受让人须承担地块周边市政道路（公平路、岳

州路、舟山路、周家嘴路）全要素景观提升的相关费用（按

道路面积计，预估不低于 4000元/平方米，具体在方案阶段

确定）；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车行道、人行道、分隔带、

绿化、城市家具、多杆合一、多箱合一、架空线入地、景观

照明、市政公用管线、行道树、店招店牌等整治提升，以及

涉及到的管线搬迁等内容；标准参见《市政道路建设及整治

工程全要素技术规定》（沪建设施联〔2019〕440 号）、《上海

市街道设计导则》等。 

（9）土地受让人应在地块内出资建设临平路周家嘴路

架空线入地变电站 1 座，具体以电力部门意见为准，建成后

产权移交电力部门。 

（10）场地竖向设计应与周边市政道路标高衔接顺畅，

出入口应采用内坡方式与人行道边界标高接平。 

（11）地块标高应以周边市政道路作为控制标高，最终

以审批方案为准。 

（12）地块方案应与周家嘴路-海宁路沿线公共空间景

观提升方案相协调。 

（13）考虑到未来规划轨交 19号线、南北通道、北横中

运量公交等市重大交通工程项目建设需要以及地块内用户



管线敷设必要空间，项目退红线距离以建设项目规划管理阶

段审定的方案为准。 

三、住宅建设要求 

（1）小区内智能快件箱应按照每满 300 户 90-130个格

口的标准配置（一套智能快件箱）并配置不低于 25 平方米智

能末端配送设施（智能快件箱）服务用房，周边市政及公建

配套按规划实施，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后至区房管局办理配

套费手续。 

（2）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

建设单位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地面以上配置物业服务企业、

业委会用房。物业企业用房按不少于总建筑面积的千分之二

且不低于 100 平方米配置，业委会用房不少于 30 平方米配

置。 

（3）根据沪建旧改联[2021]75 号文，对于保护建筑和

规划有明确保留要求的历史建筑，依据实施主体方案可采取

定制式装修，并且不做中小套户型住房比例及装配式比例要

求。 

（4）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建：根据本区 2022年度商品住

房配建保障性租赁住房统筹方案，经市相关部门同意，本地

块住宅物业建筑面积自持比例为 0%。 

（5）保障性住房配建：根据本区 2022年度商品住房配

建保障性住房统筹方案，经市相关部门同意，本地块无需配

建保障性住房。 

（6）应按照《上海市体育设施管理办法》配置建设体育



设施， 

新建居民住宅区配套建设的体育设施，可以根据需要，设置

在室内或者室外。 

四、市容景观要求 

（1）在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范围

内进行建设项目，不得减少原有绿地面积。 

（2）绿地内以植物造景为主，绿化种植面积应当不少于

绿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建(构)筑物的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绿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有技术规范的，按照有关技术规范

执行。 

（3）绿化种植的地下空间顶板标高应当低于地块周边

道路地坪最高点标高 1.0 米以下，地下空间顶板上覆土厚度

应当不低于 1.5米，确保符合植物种植条件。 

（4）hk356B-02号地块绿地由土地受让人出资建设，方

案须绿化主管部门认可，最终以审定方案为准。绿地建成后

产权归区政府所有，受让人须协助办理产证登记手续。 

（5）该项目需设置垃圾箱房，面积不少于每座垃圾箱房

25 平方米，原则同意该地块垃圾箱房设置在地下，不设置分

类垃圾收集点。该地块内垃圾箱房的设置需满足《垃圾房技

术要求》。同时，需满足环卫作业收集、运输要求（在设计方

案阶段明确具体要求）。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相

关规定，应做好垃圾四分类工作即按干垃圾、湿垃圾（含餐

厨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垃圾箱房竣工验收后由物

业公司自行管理。 



（6）该基地污水需达到环保排放标准后纳入市政污水

管网。 

（7）根据《虹口区住宅小区装修垃圾、大件垃圾清运管

理办法》的要求，合理设置装修垃圾堆点（在设计方案阶段

明确具体要求）。 

（8）该项目位于周家嘴路北横通道区域，根据《上海市

景观照明管理办法》和《上海市景观照明总体规划》等相关

要求，受让人需在项目楼宇顶部和其他适当部位设置景观照

明，整体风格与周家嘴路沿线景观照明风格一致,避免对周

边居民产生污染，景观照明总控系统按统一标准纳入区灯光

集控系统。 

（9）项目地块位于本区广告禁设区，禁止设置户外广告

设置，禁止设置户外电子显示屏。 

（10）项目建筑标识、招牌等户外设施设置需要按照《上

海市户外招牌设置管理办法》、《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技术规

范》等相关要求进行设置，不得设置在建筑物楼顶、玻璃幕

墙表面等位置；不设置电子显示屏、走字屏；不影响建筑采

光、通风、消防安全等相关要求。 

五、其他要求 

（1）在地块内区域配套用房内设置一间面积至少为 100

平方米的通信接入机房，机房建筑梁下净高不小于 3200mm，

地面承重不小于 600KG/平方米，用电要求 380V，70KW。通信

机房建成后产权归受让人所有。 

（2）该地块应配建地上总建筑面积 10%的民防工程。嘉



兴路街道 hk356B-01、hk311-01地块如为需要统筹建设民防

工程的，须编制民防工程统筹建设方案，并通过市民防办审

查。  



（二）hk311-01地块（135 街坊） 

 

地块范围图 



一、规划及保护、保留要求 

地块地上建筑面积 28373.5 平方米。地下空间可设置 2

层，具体结合审定方案予以确定。地下建设用地规划性质为

住宅附属空间、停车和相关配套功能，地下经营性建筑面积

20400 平方米，其中住宅附属空间、项目配套设施建筑面积

不大于 5000 平方米。 

（1）技术条件 

退红线距离：与通州路退界不小于 3 米，与岳州路退界

不小于 3米,具体以建设项目规划管理阶段审定的方案为准。 

建筑限高：80 米。 

（2）公共空间配置 

配置室内健身点，建筑面积约 300 平方米（计容）；配置

生活服务点，建筑面积约 100 平方米（计容）；配置社区食

堂，建筑面积约 200 平方米（计容）；新增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需布局在建筑物三层以下位置，且临街布置，方便到达，具

体以建设项目规划管理阶段审定的方案为准。公共服务配套

设施权属及运营管理要求：建成后产权无偿移交给区政府。 

（3）保护、保留建筑 

hk356B街坊和 hk311街坊的保护、保留建筑应统一规划、

整体考虑。hk311 街坊历史建筑保护保留规模 0.34 万平方

米，历史建筑应开展细化甄别，并在 hk356B 街坊设计方案中

予以落实。 

（4）出入口设置 

宜沿通州路及岳州路设置，具体以建设项目规划管理阶



段审定的方案为准。 

二、建设管控 

（1）按《虹口区海绵城市建设规划（2018～2035）》要

求，控制雨水年径流总量至少达到 70%，年径流污染至少达

到 50%，通过综合采用渗、滞、蓄、净、排等措施落实到位。 

（2）地块位于虹镇排水系统，为合流制排水系统，场地

内排水系统采取雨污分流，并与区市政和水务中心做好市政

排水接入方案对接。 

（3）按照上海市雨水排水规划，加强雨水调蓄利用，项

目内设置有效容积不小于 162立方米的雨水调蓄设施，做好

排水方案与雨水调蓄设施方案对接。 

（4）出让宗地中建筑应当达到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

标准，鼓励提高建设标准，同时按照超低能耗建筑要求落实。 

（5）在设计、施工阶段应当应用 BIM 技术，鼓励在运营

阶段同步应用 BIM 技术。 

（6）根据沪府办规[2019]3 号及沪住建规范联[2019]7

号文件要求，建设单位应在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时间节点前，

根据有关规定投保建设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 

（7）项目应按照市住建委关于新建建筑可再生能源应

用的相关要求落实太阳能光伏应用。 

（8）按照《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

（DG/TJ08-7-2021）配置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停车位。住宅按

总泊位数 100%预留充电设施建设条件，按照《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规范》（DG/TJ08-2093）要求实施。 



（9）土地受让人须承担地块周边市政道路（岳州路、通

州路、高阳路、周家嘴路）规划红线范围内市政市容全要素

品质提升的相关费用（按道路面积计，预估不低于 4000元/

平方米，具体在方案阶段确定）；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车

行道、人行道、分隔带、绿化、城市家具、多杆合一、多箱

合一、架空线入地、景观照明、市政公用管线、行道树、店

招店牌等整治提升，以及涉及到的管线搬迁等内容；标准参

见《市政道路建设及整治工程全要素技术规定》（沪建设施联

〔2019〕440号）、《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等。 

（10）土地受让人应在地块内出资建设一处架空线入地

电站，具体以电力部门意见为准，建成后产权移交电力部门。 

（11）场地竖向设计应与周边市政道路标高衔接顺畅，

出入口应采用内坡方式与人行道边界标高接平。 

（12）地块标高应以周边市政道路作为控制标高，最终

以审批方案为准。 

（13）地块方案应与周家嘴路-海宁路沿线公共空间景

观提升方案相协调。 

三、住宅建设要求  

（1）全装修住宅建筑面积应占总住宅建筑面积的 100％，

装配式建筑面积的比例为 100%，单体预制率不低于 40%或单

体装配率不低于 60%。小区内智能快件箱应按照每 300户 90-

130 个格口的标准配置并且配备不低于 25 平方米的智能末

端配送设施服务用房，周边市政及公建配套按规划实施，取

得工程规划许可证后至区房管局办理配套费手续。 



（2）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

建设单位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地面以上配置独用成套的物

业管理用房，其中物业服务企业用房按照物业管理区域房屋

总建筑面积的千分之二配置，但不低于 100平方米；业委会

用房按照不低于 30 平方米配置。 

（3）应按规定配建保障性住房，配建的保障性住房建筑

面积应占本建设项目规划总住宅建筑面积的 5.0%以上，计约

1389平方米以上。上述配建保障性住房按规定无偿移交给虹

口区住房保障机构或者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机构。 

（4）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建：根据本区 2022年度商品住

房配建保障性租赁住房统筹方案，经市相关部门同意，本地

块住宅物业建筑面积自持比例为 0%。 

（5）中小套型住房比例下限按照市房管局意见执行。 

（6）应按照《上海市体育设施管理办法》配置建设体育

设施，新建居民住宅区配套建设的体育设施，可以根据需要，

设置在室内或者室外。 

四、绿化市容要求 

（1）该建设项目为住宅用地，根据《上海市绿化条例》

的规定：新建居住区内绿地面积占居住区用地总面积的比例

不得低于 35%，其中用于建设集中绿地的面积不得低于居住

区用地总面积的 10%。 

（2）该建设项目绿地内以植物造景为主，绿化种植面积

应当不少于绿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建（构）筑物的占地

面积不得超过绿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有技术规范的，按照



有关技术规范执行。绿化种植的地下空间顶板标高应当低于

地块周边道路地坪最高点标高 1.0 米以下，地下空间顶板上

覆土厚度应当不低于 1.5 米，确保符合植物种植条件。绿化

设计、施工根据《上海市新建住宅环境绿化建设导则》（2005

年修订版）的规定实施。重要地区和主要景观道路两侧建设

项目的集中绿地，应当沿道路一侧设置。以植草砖铺设的用

地，不计入绿地面积。 

（3）hk311-05及 hk311-03 号地块绿地由土地受让人出

资建设，方案须绿化主管部门认可，最终以审定方案为准。

绿地建成后产权归区政府所有，受让人须协助办理产证登记

手续。 

（4）该项目位于北横通道。根据《上海市景观照明管理

办法》和《上海市景观照明总体规划》等相关要求，受让人

在项目楼宇顶部和其他适当部位设置景观照明的，需符合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避免对周边居民产生

污染。景观照明总控系统按统一标准纳入区灯光集控系统进

行管理。 

（5）项目位于本区广告禁设区，住宅部分禁止设置户外

广告，禁止设置户外电子显示装置。 

（6）项目建筑标识、招牌等户外设施设置需要按照《上

海市户外招牌设置管理办法》、《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技术规

范》等相关要求进行设置，不得设置在建筑物楼顶；不设置

电子走字屏；不影响建筑采光、通风、消防安全等相关要求。 

五、信息及民防配建要求 



（1）建议在地块内设置一间面积为 60 平方米的通信接

入机房，主要用于放置无线覆盖主设备、固网及有线设备，

机房建筑梁下净高不小于 3200mm，地面承重不小于 600KG/

平方米，用电要求 380V，40KW。建设标准详见《住宅区和住

宅建筑通信配套工程技术标准》（DG∕TJ08-606-2019）。通信

机房建成后产权归受让人所有。 

（2）该地块应配建地上总建筑面积 10%的民防工程。嘉

兴路街道 hk356B-01、hk311-01地块如需要统筹建设民防工

程的，须编制民防工程统筹建设方案，并通过市民防办审查。  

（3）该地块应配建民防工程为甲类、核武器抗力等级 6

级、常规武器抗力等级 6 级的二等人员掩蔽部，并应按有关

规定配置电站。 

（4）设置社区类应急避难场所。 

（5）民防工程停车位应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

民防工程停车位管理工作的通知》（沪民防〔2021〕120 号）

规定和民防工程禁止和限制机动车停车位设置要求，建设单

位在规划设计方案文本中应对防护设备设施设置作出符合

性说明。车位设置要求和符合性说明示例详见上海市民防办

公室有关文件。  

（6）建设单位应按照《上海市民防工程标识系统技术标

准》（沪民防〔2022〕61 号）要求，在施工图设计阶段落实民

防标识系统的建设要求，做到与工程建设项目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验收、同时投入使用。 

（7）建设单位应参照《上海市公用民防工程安全监管物



联设施设计规范（2021 版）》在民防工程建设中设计、安装

智能监管物联设施和无线通信设备，并在投入使用前将监测

预警信息汇聚至相关智能监管运行管理系统。 

（8）建设单位应按照《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GB/T51301-2018）和《人防工程设计信息模型交付标准》

（DG/TJ082206-2016）建立建筑信息模型，在设计和竣工阶

段，提交施工图和竣工的民防建筑信息模型。 


